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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從探訪幼兒中心提供心理諮詢的經驗中，筆者發現接受兼收服務

的幼兒在中心的不合作表現或有傷害其他學童的行為，是令幼兒工作

員感到最難處理的問題。除了對同組的幼兒造成滋擾外，這些孩子亦

較難從小組活動和朋輩間的相處中獲益。如果只著眼於糾正幼兒的行

為，如純粹給予獎罰或嘗試壓止，而忽略導致或使問題行為持續的因

素的話，行為處理的策略往往並不奏效。有見及此，筆者希望向大家

介紹「系統概念」，幫助大家更全面地分析幼兒的行為。  
 

以下是運用「系統概念」處理個案時，在不同層面需要考慮的因素： 
個人層面：由於幼兒基於不同的學習障礙而需接受兼收服務，先清

楚了解幼兒的學習障礙對其行為表現的影響是重要的。首先，這有助

照顧者 (包括工作員和家長 )對學童的表現訂立較合理的期望；其次，

照顧者亦可選擇更有效的引導方式訓練學童。例如語言表達能力較弱

的幼兒，容易以不當或粗暴的行為表達自己的需要和不滿，因此，為

他們提供表達機會及教導恰當的表達方式，會比單單制止不當行為更

有效改善問題。另外，認識學童個人氣質及其成長階段的特性，對了

解其行為表現亦有幫助。工作員可藉此進一步接納學童某些行為是不

自控的，並調節處理手法以配合學童的需要。  
 
家庭層面：家庭對幼兒的成長發展及行為表現，有着重要而深遠的

影響。家長的親子模式及態度，不但會帶來孩子不同的情緒反應，同

時亦影響孩子在幼兒中心的表現和人際關係。另一方面，接受兼收服

務的家長亦比一般家長承受更大的壓力。他們除了需要付出額外的時

間及耐性訓練學童，更要面對學童弱能問題所帶來的困擾，整個家庭

無論在生活、心理及互動關係上均要作出調適。從面對、適應以至接

受孩子弱能狀況的過程中，這些家長往往需要很大的支援及協助。  
 
中心層面：幼兒身處的環境，與他們的情緒及行為表現亦有莫大的

關係。外在環境刺激如聲浪、光線及擠迫程度等，都會影響一般學童

(甚至職員 )的情緒及適應。另外，學童在幼兒中心的適應，亦取決於

中心的紀律措施以及課堂活動是否配合幼兒能力。倘若工作員能成功

與幼兒建立信任關係，並提供更理想的融合環境，包括協助孩子投入

課堂活動以及引導孩子與其他幼兒融洽相處，可有效減少幼兒的問題



行為。此外，中心與家長建立互信的合作關係，亦是有效處理幼兒行

為的重要因素。事實上，不論是訓練幼兒的能力或糾正他們的行為問

題，中心工作員與家長都需要緊密配合，以便盡量採用一致的處理手

法。  
  光仔的個案就是採用系統概念來作分析的例子。  
 

個案背景  

   在第一次獲兼收工作員轉介作個案諮詢時，光仔的年齡是三歲十

個月。雖然他入讀幼兒中心已一年多，但接受兼收服務卻只有三個

月。初時，光仔的家長並未察覺他在成長發展上的問題，但由於工作

員留意到他的學習進度較其他學童慢，於是按照工作員及中心主任的

建議為他安排評估，結果發現光仔有整體發展遲緩的情況，並安排他

接受兼收服務。  
 

根據兼收工作員在中心對光仔的觀察和能力評估，制訂下面的發

展剖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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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仔自入讀中心後，在課室內經常有一些滋擾及對抗性的表現。

他的情緒偏向不穩定，經常發怒，很多時不守常規及不聽從工作員的

指令，而且要求別人即時滿足他的需要。此外，他會不時無故用腳踢

或推撞其他學童，在組內頗不受歡迎。工作員曾嘗試在光仔犯錯時加

以制止、執行中心的常規以及提出要求，其後亦多番提醒和勸告，但

他的行為始終未有改善。工作員傾向認為光仔問題行為的主要目的是

引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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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當日，兼收工作員安排了大約 30 分鐘的時間，讓筆者觀察

光仔在課室的行為表現，而光仔獲編在同齡孩子的組別（N2）上課。

就當日觀察所得，他能理解組內的常規及行為要求，亦能大致跟隨羣

體進行的活動。然而，他的專注力較弱，在等候或轉換活動時容易分

心，會自行離隊尋找其他刺激。他並不即時服從工作員的指令和提

示，在工作員再三要求下，他才重新跟隨常規。不過，當日他對工作

員的要求未有很大的反抗。光仔在組內態度比較疏離，不但少與其他

學童交往，與工作員更鮮有的正面接觸。  
 
筆者其後與光仔的母親進行面談。她是家庭主婦，負責全時間照

顧兩名兒子（包括光仔及他八歲的哥哥）。由於丈夫需長時間工作，

家中事無大小主要由她一人應付。光仔的哥哥年幼時並非由她親自照

顧，所以她缺乏育兒經驗。對她來說，照顧及教育幼兒實非易事，而

她亦表示甚難應付光仔在家中的行為。據童母形容，光仔自幼已十分

頑皮，不但有許多的破壞行為，亦經常與哥哥發生衝突。此外，不管

是誰，光仔都不肯服從，童母也拿他沒辦法。她坦言，當光仔的行為

太過分而令她感到忍無可忍、氣上心頭時，她會體罰光仔。雖然這樣

能即時制止他的行為，但卻無法防止他日後再犯。另外，光仔亦似乎

越來越膽大，從前母親只要拿着籐條阻嚇已能奏效，但現在若非籐

打，光仔一點也不畏懼。童母照顧光仔時實在感到非常吃力，她甚至

認為光仔天性頑劣，連打都不怕，相信是很難學好。這種消極的想法

或多或少會影響光仔母親對兒子的態度，以致她平日對光仔是多責罵

少讚賞。另外，由於她已花上很多的時間及精力應付光仔的問題行

為，對於孩子在發展方面與同齡學童的差距，已無餘力處理和協助。  
 

個案分析  

從個人層面而言，根據工作員的觀察，光仔屬慢熱的孩子，需較

長時間適應陌生環境，加上他的情緒反應傾向負面及強烈，故此需要

照顧者更多的包容及忍耐，尤其在面對陌生事物及環境時，應給予時

間及鼓勵來協助適應。此外，光仔的整體發展遲緩，他的智能及語言

能力當時只達兩歲至兩歲半的水平，致使他在理解環境要求及語言指

令的能力上，與同齡學童均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他的專注力及表達

自己需要的能力亦偏弱，照顧者必需了解他實際的能力水平，從而調

節對他的要求及提供更多的協助。  
 
家庭層面方面，光仔的母親在生活中承受不少壓力，由於需要照

顧孩子及家庭，她極少有個人時間或社交活動。在處理幼兒方面，她



感到很吃力及無助。在安排光仔入讀中心前，她甚少向外界尋求支

援，壓力缺乏適當紓緩，容易情緒低落和不穩定。另外，童母在管教

光仔時往往「言多於行」。其實，簡短易明的指示，配以一定程度的

身體介入或動作提示，對協助幼兒 (尤其語言能力較弱的孩子 )學習跟

從指令相當重要。再者，光仔的母親傾向採用不一致的手法處理光仔

的行為，時而屈就，時而懲罰，這使孩子難以學習遵守規範，容易透

過發脾氣來表達及達到自己的要求。她有時亦會施行體罰，但這除了

可能會增加光仔以暴力待人的傾向外，更會使他較難與成人建立信任

的關係。長期的批評及懲罰，亦會影響光仔的自我形象，假如他內化

了「壞孩子」的形象，認定自己是不好的、是值得懲罰的，那麼他更

可能會放棄改好，以後會更肆無忌憚地「作惡」了 ! 
 
至於幼兒中心方面，各工作員一直努力嘗試用不同的方法協助光

仔融入組內。不過，光仔的個人特質、對組員的滋擾以及不合作的態

度，難免引起照顧者的負面情緒。因此，在專注處理光仔的問題行為

的同時，照顧者容易忽略孩子的正面行為，以及他在融入組內所需的

協助。  
 

建議  

與其他同齡的學童比較，光仔在適應環境、自我控制及學習遵守

規範等方面，均需要照顧者更多的技巧及耐性。筆者趁着當日探訪的

機會，為光仔的母親提供親子輔導，目的是加強她在改善學童行為的

動力和信心。筆者先向她解釋光仔在發展及學習上的障礙，協助她了

解孩子的限制及行為，同時亦讓她意識到自己慣用的親子模式及行為

處理的方法，可能會為光仔帶來的不良影響，希望她明白家庭對孩子

成長的重大影響，改變兒子是「劣性難改」的觀念，以及更能接納孩

子個人特質及行為表現。另一方面，筆者提出一些改善基本行為技巧

的建議，例如童母需要「多行少言」，注意語言指令是否切合光仔的

理解能力。同時，她應多留意孩子的正面行為，善用強化物（如讚賞

和鼓勵）代替批評，並採用除體罰外其他可行的行為處理方式。更重

要的是，她應繼續與中心職員保持合作及聯繫，一方面配合家居訓練

上來配合加強訓練的成效，另一方面，工作員亦可透過日常生活的具

體例子，逐步協助她運用所介紹的行為處理技巧。  
 
在中心的層面，為成功協助光仔融入幼兒中心的生活，兼收工作

員固然需根據光仔的能力及情況訂立適合的訓練計劃，但負責班務的

工作員的支持及合作更是不可少的。就光仔的個案來說，筆者建議需



讓教導光仔的工作員對他的個人特質、能力水平及限制有更多了解，

使她們能適當地調節對光仔的要求。例如，工作員向孩子發出語言指

令的同時，需配以較多的動作提示或圖像輔助以協助他理解要求。另

外，由於光仔專注力較弱，工作員宜盡量減少轉換活動及縮短等候的

時間，或安排一些他能投入的活動，從而避免他自行離開組別活動的

情況。  
 
此外，要改善光仔在組內的行為，中心絕對有需要維持清晰的環

境結構以及推行獎罰分明的系統。再者，職員與學童的良好關係是協

助其融入中心生活的一個重要因素，故建議兼收及負責班務的工作員

多留意光仔的正面行為，多給他鼓勵和讚賞，以強化和增加他的正面

行為，讓光仔逐步學習以正面行為得到其他人的注意及讚揚，避免他

繼續內化不良形象。對於孩子傷害別人、無禮及不守秩序的表現，成

人容易感到無可奈何，甚至因感到權威受到挑戰而懷怒，於是嘗試採

用懲罰加以控制。所以，工作員應留意自己與光仔相處時的相對情緒

及反應，防止出現互相爭取控制的循環。例如工作員可以把握機會，

在光仔未犯錯前作出引導及提示，而且應協助他預先了解犯錯的後

果，一旦犯錯便切實執行，藉以減少他在未能遵守規則時與職員對峙

的機會。  
 

成效  

筆者其後再有兩次機會探訪光仔就讀的幼兒中心。光仔的母親在

年半後的一次會晤中，表示丈夫在教育孩子方面有更多參與。同時，

她找到一份兼職工作，不但可減輕家庭經濟負擔，對她而言，這亦是

減壓的良方。另外，她亦嘗試控制自己的情緒，在憤怒時寧願先讓自

己冷靜，然後才處理孩子的行為。兼收工作員亦表示光仔的母親有嘗

試接受改善親子技巧的建議。雖然她仍傾向採用屈就的模式，但已絕

少使用體罰。憑藉班老師的合作，光仔的問題行為已大有改善，情緒

大致穩定，而且在組內有不俗的投入及參與。儘管如此，工作員留意

到，在他升班或負責的工作員有變動的初期，他與工作員對抗及不守

秩序的情況又會增加，故仍需要照顧者更加耐心處理及協助。  
 

結語  

從光仔的個案可見，工作員當遇到幼兒的情緒或行為問題，可嘗

試運用系統概念分析影響學童行為表現的因素，增加對導致及使學童

行為持續因素的了解，並藉此根據個別學童的需要而計劃提供適切的



輔導，協助他們更順利融入中心的活動和學習，增加訓練學童的成效。 
 

－全文完－  
 
 


